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０７

证券简称：云铝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１０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铝股份”或“公司” ）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２

月

１５

日发行了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

期短期融资券，现将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短期融资券名称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短期融资券简称

１１

云铝

ＣＰ０１

短期融资券代码

１１８１０５３

短期融资券期限

３６５

天

计息方式 利随本清 发行招标日

２０１１

年

０２

月

１５

日

起息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０２

月

１６

日 兑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１６

日

实际发行总额

５

亿元 计划发行总额

５

亿元

发行价格

１００

元 发行利率

４．９０％

主承销商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７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８９８

证券简称：中煤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００３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份主要生产经营数据公告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指标项目 单位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变化比率（

％

）

１

月份 累计

１

月份 累计

１

月份 累计

１

、商品煤产量 万吨

８８２ ８８２ ８３５ ８３５ ５．６ ５．６

２

、焦炭产量 万吨

１５ １５ ２２ ２２ －３１．８ －３１．８

３

、煤矿装备产值 万元

７５

，

１２９ ７５

，

１２９ ５６

，

０７０ ５６

，

０７０ ３４．０ ３４．０

４

、煤炭销售量 万吨

９０９ ９０９ ７１２ ７１２ ２７．７ ２７．７

（

１

）自产煤内销 万吨

６９８ ６９８ ６４３ ６４３ ８．６ ８．６

（

２

）自产煤出口 万吨

３ ３ ７ ７ －５７．１ －５７．１

（

３

）国内贸易 万吨

１４６ １４６ １５ １５ ８７３．３ ８７３．３

（

４

）代理及买断出口 万吨

２５ ２５ ３５ ３５ －２８．６ －２８．６

（

５

）进口 万吨

３７ ３７ １２ １２ ２０８．３ ２０８．３

以上生产经营数据源自本公司内部统计，为投资者及时了解本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可能与本公司定

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差异。 煤炭产量指标由原煤产量改为商品煤产量。

此外，因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但不限于）国家宏观政策调整、国内外市场环境变化、恶劣天气及灾

害、设备检修维护和安全检查等，所公告生产经营数据在月度之间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上述生产经营数据并不对本公司未来经营情况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预测或保证， 投资者应注意不恰

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0157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11－008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1

年

2

月

15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1]213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不超过

9,170

万股新股。 该批复自核

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人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和保荐人指定办理本次非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的联系人及有效联系方式如下：

公司联系人：王军、李军、王冲

联系电话：

010-84351369

，

010-84351359

传 真：

010-84351559

保荐机构联系人：张宜霖、马益平

联系电话：

021-68763595

，

021-68761108

传 真：

021-68762320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2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002121

证券简称：科陆电子 公告编号：

201109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不存在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1

年

2

月

16

日下午

14

：

00

开始，会期半天；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1

年

2

月

15

日

-2

月

16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2

月

16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2

月

15

日

15:00

至

2011

年

2

月

16

日

15:00

的任意时间。

（二）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2

月

14

日

（三）会议召开地点

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行政会议室

网络投票平台：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四）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六）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饶陆华先生

（七）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

35

人，代表的股份总数为

146,493,16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264,460,000

股的

55.39%

。

2

、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12

人，代表的股份总数为

142,917,27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264,460,000

股的

54.04%

。

3

、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

23

人，代表的股份总数为

3,575,89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264,460,000

股的

1.35%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荐代表人及见证律师列席了现场会议。 国浩律师集团（深

圳）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记名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

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聘公司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46,482,066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24%

；

反对

90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06%

；弃权

10,20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70%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1

年度拟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46,480,666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15%

；

反对

90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06%

；弃权

11,60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79%

。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46,479,166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04%

；

反对

3,80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26%

；弃权

10,20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

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70%

。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46,477,266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891%

；

反对

4,30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29%

；弃权

11,60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

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79%

。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该议案关联股东进行回避表决，非关联股东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33,302,566

股。

表决结果为：同意

33,282,566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399%

；反

对

18,60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559%

；弃权

1,400

股，占参加本次股

东大会表决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42%

。

五、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事务集团（深圳）事务所的见证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结论性意见：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

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事务集团（深圳）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238

证券简称：天威视讯 公告编号：

2011－009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1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2

月

1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及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2

月

16

日上午

9∶30

在公司本部技术楼

5

楼会议室以现场形式召

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3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90,335,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71.29%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吕建杰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了会

议。 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张爱民律师和邓晓慧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

、在关联股东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1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本议案的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26,335,000

股，表决结果：同意票

26,335,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建设

"

深圳市有线信息传输大厦项目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190,335,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张爱民律师和邓晓慧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关于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555

证券简称：

ST

太光 公告编号：

2011-005

深圳市太光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一）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提案的情况；

（二）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2

月

16

日上午十时

2

、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

5022

号联合广场

A

座

3608

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4

、召集人：深圳市太光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宋波董事长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代理人）

2

人，代表股份

20,183,557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2.27%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代理人）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286,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关联股东昆山市申昌科技有

限公司

19,897,057

股回避表决

)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劳维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李鹏、孟凡琦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六、备查文件

与本次股东大会相关的股东大会决议、会议原始资料、董事会决议、会议通知、法律意见书等备置于公司董

事会秘书办公室，供投资者及有关部门查阅。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太光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2

月

16

日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恢复旗下

基金所持哈药股份股票市价估值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08

】

38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的规定，长

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管理人）自

2011

年

1

月

17

日起采用《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

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中的指数收益法对旗下基金所持有的停牌股票哈药股份（代码

600664

）进行估值（详见

本管理人自

2011

年

1

月

18

日的有关公告）。

2011

年

2

月

16

日，哈药股份股票显现出活跃市场的交易特征，为了维护基金持有人利益，更加合理地反映该

股票的公允价值，经与托管人协商一致，本管理人自

2011

年

2

月

16

日起对旗下基金所持有的哈药股份股票恢复按

市价估值法进行估值。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ccfund.com.cn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68-666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二月十七日

股票简称：岳阳纸业 股票代码：

600963

公告编号：

2011-008

岳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

湖南骏泰浆纸有限责任公司

100％

股权

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0

年

3

月

23

日，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配股募集资金收购湖南骏泰浆纸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

"

骏泰浆纸

"

）

100%

股权，收购价格为

9.64

亿元。

2010

年

12

月

28

日公司已公告

2010

年度配股发行结果。

2011

年

1

月，公司已支付完毕收购款

9.64

亿元。

2011

年

2

月

15

日，公司收到骏泰浆纸通知，其已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 至此，本公司已完成骏泰浆纸

100%

股权的收购工作。

特此公告。

岳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236

证券简称：大华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03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近日取得了一项发明专利，并于

2011

年

2

月

16

日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

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发明名称：一种多光驱同步刻录方法

专 利 号：

ZL 2008 1 0121223.8

专利类型：发明专利

申 请 日：

2008

年

9

月

25

日

有 效 期：二十年

证 书 号：第

734897

号

特此公告。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2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000595

证券简称：西北轴承 公告编号：

2011-007

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股权转让获得财政部批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1

年

2

月

15

日，公司大股东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收到《财政部关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向宁夏宝塔石

化集团有限公司转让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有关问题的批复》，主要内容为：同意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将

其持有的本公司

43,365,867

股股份转让给宁夏宝塔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在办理股权转让事宜时，应严格按照《金

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管理办法》的规定收取转让价款，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办理相关国有资产产权登记手

续。

如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不变，宁夏宝塔石化集团有限公司将持有公司股份

43,365,867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20%

，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将持有公司股份

38,551,533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17.78%

。 公司将及时披露有关股权转让的进展情况，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0973

股票简称：宝胜股份 编号：临

2011-002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

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2

月

15

日接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

可〔

2011

〕

211

号文《关于核准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6

，

000

万股新股。

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

本次发行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如下：

1

、发行人：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翟立锋 肖广志 曹荣竹

联系电话：

0514-88248896 0514-88248877

传真：

0514-88248897

2

、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于国庆 梁太福

联系人：李弦 王建政

联系电话：

010-57601812

、

010-57601815

传真：

010-57601880

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2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000533

证券简称：万家乐 公告编号：

2011-001

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顺特电气设备有限公司外方股东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顺特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合资公司

"

）是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顺特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顺

特电气

"

）与阿海珐输配电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阿海珐输配电

"

）共同出资经营的中外合资企业，注册资

本

14.9

亿元人民币，顺特电气与阿海珐输配电各持股

50%

。

近日，本公司接到合资公司外方股东通知，称因阿海珐输配电的

100%

股权已被阿尔斯通控股有限公司

和施耐德电气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施耐德

"

）联合收购，其配电业务由施耐德接收并运营，故阿海珐

输配电已与施耐德电气东南亚（总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施耐德东南亚

"

）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持有的合

资公司

50%

股权转让给施耐德东南亚。

施耐德东南亚隶属于施耐德电气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根据新加坡法律设立的公司，已发行资本为

698.75

万新加坡元，注册地址位于新加坡

10 Ang Mo Kio Street 65,#02-01/06 Techpoint

（邮编：

569095

）。

接此通知后，顺特电气将与施耐德东南亚签署补充合同、补充章程，经合资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后报送

合资公司原审批机关审批。 上述股权变更完成后，合资公司的外方股东将变更为施耐德东南亚，合资公司的

注册资本与股权结构均不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二月十六日

股票代码：

600380

证券简称：健康元 公告编号：临

2011-009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债权人通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相关

议案已于

2011

年

2

月

15

日的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见本公司

2011

年

2

月

16

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的信息披露。 根据回购方案，

本公司在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

3

亿元人民币、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

12.00

元人民币

/

股的条件下，预计回购股份

约

2,500

万股，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回购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 本次

回购完成后，本公司注册资本将根据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而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

回购社会公众股分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凡本公司债权人均有权于本通知公告之日起

45

天内，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凭证向本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要求本公司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

本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本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

行。

（

1

）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请按以下地址寄送其债权资料：

邮寄地址：深圳市南山科技园北区郎山路

17

号健康元大厦

健康元集团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

518057

特别提示：邮寄时，请在邮件封面注明

"

申报债权

"

字样。

（

2

）以传真方式申报的，请按以下传真电话发送其债权资料：

传真号码：

0755－86252398

特别提示：传真时，请在首页注明

"

申报债权

"

字样

联系人：俞东蕾、牟海涛

联系电话：

0755－86252388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0183

股票简称：生益科技 编号：临

2011-003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1

年

2

月

15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1]208

号

)

，批复主要内容如下：

一、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7,000

万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四、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并按

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批复文件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尽快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为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保荐代表人为张春辉、姚根发。

本次发行的联系人和联系电话如下：

1

、公司联系人：李小姐、陈小姐

电 话：

0769-22271828-8323

、

0769-22271828-8225

传 真：

0769-22174183

2

、保荐机构联系人：姚根发

电 话：

0769-22119285

传 真：

0769-22119285

特此公告。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2

月

17

日

证券简称：粤电力

A

粤电力

B

证券代码：

000539

、

200539

公告编号：

2011-07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2

月

16

日（星期三）下午

14:30

（

2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1

年

2

月

15

日

－2011

年

2

月

16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2

月

16

日上午

9:30

至

11:30

，

下午

13:00

至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2

月

15

日

15:00

至

2011

年

2

月

16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天河东路

2

号粤电广场南塔

25

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潘力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

、股东（代理人）共

149

人，代表股份

1,598,550,82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57.14%

。

其中：

（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31

人，代表股份

1,593,674,51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56.97%

。

（

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

118

人，代表股份

4,876,31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0.17%

。

2

、

A

股股东出席情况：

A

股股东（代理人）共

116

人，代表股份

1,554,759,951

股，占公司

A

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

72.92%

。

其中：

（

1

）出席现场会议的

A

股股东（代理人）

3

人，代表股份

1,550,862,536

股，占公司

A

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

数

72.74%

。

（

2

）通过网络投票的

A

股股东（代理人）

113

人，代表股份

3,897,415

股，占公司

A

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

0.18%

。

3

、

B

股股东出席情况：

B

股股东（代理人）共

33

人，代表股份

43,790,875

股，占公司

B

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

6.58%

。

其中：

（

1

）出席现场会议的

B

股股东（代理人）

28

人，代表股份

42,811,975

股，占公司

B

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

6.43%

。

（

2

）通过网络投票的

B

股股东（代理人）

5

人，代表股份

978,900

股，占公司

B

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

0.15%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等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议案一）

同意公司

2011

年向建设银行广东省分行、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交通银行广

东省分行各申请

20

亿元授信额度。 授信有效期截至公司股东大会就公司的授信规模做出新的决议日止。

（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1,557,6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7.4433%

；反对

37,113,02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

2.3217%

；弃权

3,757,76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2351%

。

（

2

）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553,918,687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459%

；反对

835,064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

东所持表决权

0.0537%

；弃权

6,20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0004%

。

（

3

）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3,761,343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8.5893%

；反对

36,277,964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

所持表决权

82.8437%

；弃权

3,751,568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8.5670%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议案二）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推进威信电厂煤电一体化项目，同意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由

原计划的

"

对威信云投粤电扎西能源有限公司增资

4.5

亿元，用于建设云南威信扎西煤电一体化项目观音

山煤矿二井项目

"

，调整为

"

对威信云投粤电扎西能源有限公司增资

1.9

亿元以及提供委托贷款

2.6

亿元，

共计

4.5

亿元专项用于建设云南威信扎西煤电一体化项目电厂项目

"

。 详情请见本公司

2011

年

1

月

28

日刊

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

2

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2011-03

）。

（

1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1,594,073,92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7199%

；反对

652,83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0.0408%

；弃权

3,824,06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2392%

。

（

2

）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554,118,614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588%

；反对

568,837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

东所持表决权

0.0366%

；弃权

72,50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0047%

。

（

3

）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39,955,307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91.2412%

；反对

84,00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

持表决权

0.1918%

；弃权

3,751,568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8.5670%

。

五、网络投票前十大股东表决情况附后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经广东信扬律师事务所陈凌、张丽丽律师见证，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及本次

股东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律师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二月十七日

附件一：网络投票前十大股东表决情况

名称 谢竹林 朱顺林 陈林 黄毫坚

挪 威 中

央银行

李维圣 马丽珍 吴锡雄 蒲军平 杨忠平

所持股

数（股）

８９２

，

７００ ３８０

，

０００ ３２０

，

０００ ３００

，

０００ ２９２

，

０２７ ２５０

，

０００ １３２

，

８００ １３０

，

０００ １２１

，

９００ ９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同意

２．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同意

名称 谢竹林 朱顺林 陈林 黄毫坚

挪 威 中

央银行

李维圣 马丽珍 吴锡雄 蒲军平 杨忠平

所持股

数（股）

８９２

，

７００ ３８０

，

０００ ３２０

，

０００ ３００

，

０００ ２９２

，

０２７ ２５０

，

０００ １３２

，

８００ １３０

，

０００ １２１

，

９００ ９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同意

２．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反对 同意

广东信扬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信扬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

本所

"

）受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委托，指

派陈凌律师和张丽丽律师（以下简称

"

经办律师

"

）参加了公司于

2011

年

2

月

16

日下午

2

时

30

分在广州市

天河东路

2

号粤电广场南塔

25

楼会议室召开的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以下简称

"

本次股东大

会

")

。

本所及经办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以下简称

"

《规则》

"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临时提案的提出、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等事宜进行审查和见证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及经办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必备文件进行公告。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

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

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

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

任。

本所及经办律师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召集。为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于

2011

年

1

月

27

日通过决议，并于

2011

年

1

月

28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香港商报》上刊登了关于召开本次股

东大会的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和会议内容与公告的内容一致。 经审验，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经审验相关证明及授权文件，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49

名， 代表股份

1,598,

550,82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7.14%

。 其中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1

名，代表股

份

1,593,674,511

股；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118

名，代表股份

4,876,315

股。 经审

验，上述股东及代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还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部分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公

司聘请的律师。

三、临时议案的提出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临时议案提出。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方式逐项审议表决了会议公告中列明的各项议案。按照《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监票，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 各项议案均获得通过并作出了决议。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及经办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人员资格以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及本次

股东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两份，副本两份。 正本和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广东信扬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

王 琪

经办律师：

陈凌

张丽丽

日期：

2011

年

2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002362

证券简称：汉王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02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1

年

2

月

15

日以通讯表决

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

2011

年

2

月

11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通知了全体董事。 本次董事

会会议的应表决董事

13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13

人，其中独立董事

5

人。 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与表决

董事人数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董事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以

13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审议通过《制定

<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规程

>

的议案》

二、以

13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审议通过《制定

<

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

>

的议案》

三、以

13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审议通过《制定

<

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

的议案》

特此公告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2

月

15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2

2011

年

2

月

17

日 星期四


